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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邱喆
董事會秘書兼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2024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施姚峰、李建宏及楊映武；非執行董事為鄭永達、王文懷、 

鄒少榮、宋廣斌及許迪；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薛偉、黃建忠、陳善昂、黃志偉及蔡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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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5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实际出席董事 14

人，会议由董事长郑永达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红

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财务报表》 

本议案经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业绩》 

本议案经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 A 股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和 H 股 2024 年半年度

报告，分别根据公司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中 A 股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两个文件，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H 股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半年度业绩公告和印刷版半年度报告，半年度业绩

公告将与本公告、A股半年度报告同日披露。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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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6）。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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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55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4人，实际出席监事 4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家声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红

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财务报表》 

表决结果: 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业绩》 

表决结果: 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 A 股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和 H 股 2024 年半年度

报告，分别根据公司证券上市地上市规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中 A 股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两个文件，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H 股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半年度业绩公告和印刷版半年度报告，半年度业绩

公告将与本公告、A股半年度报告同日披露。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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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等事项； 

（3）在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本次半年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6）。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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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56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237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500 万股（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2,245.0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17,244.22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000.78 万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全部

到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

报（验）字（18）第 00038 号《验资报告》。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金额 
2018 年 1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1) 3,086,637,500.00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000,7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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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存款利息收入 14,167.41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350,000,000.00 

    其他 2,750,000.00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88,329.50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00.00 
银行手续费用 640.00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7,675,986.56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7,675,986.56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 

注 1：2018 年 1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三）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61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 449,732,673 股（以下简称“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8.2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701,299,898.79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2,936,099.50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78,363,799.29 元，上述款项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

全部到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安永华明（2021）验字第 60954737_B01 号《验资报告》。 

（四）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项目明细 金额 

2021 年 10 月 1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注) 3,687,148,955.40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566,238.59 
加：存款利息收入  5,669.08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 
减：报告期募集资金支出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银行手续费用 397.00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应有余额 5,571,510.67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5,571,510.67 
期末募集资金应有余额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的差额 - 

注：2021 年 10 月 1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包含部分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红星美凯龙家居世博广场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宁

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及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长沙红星美凯龙

金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监

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

责。 

（三）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悦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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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红星美

凯龙设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家

倍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佛山郡达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南宁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展览中心有

限公司、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

责。 

（四）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08016079  3,702,777.0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1558000000064924  26.9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营业部 63050136370009400372  1,603.1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 630323613  789,834.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注) 10012472293001600519  3,181,744.50 

合计 7,675,986.56 

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沙江路支行系《四方监管协议》丙方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的下属支行。 

（五）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33503595  5,136,971.45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894800000120  107,656.32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805907000169  60,5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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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1001244319006844354 14,050.9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310066205013004580052  82,364.8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3310010010120101020121  39,695.19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0880040102000005836  130,270.10 

合计 5,571,510.67 

三、 202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以及附表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757.99 万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185.6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

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68）。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8,470.58 万元置换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预先

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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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12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转出人民币

47,242.01 万元、人民币 2,757.90 万元、人民币 0.09 万元。截至 2019 年 8 月 17 日，公

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0,0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分批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6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2020年 3月 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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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

至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 万

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 40,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

至 2024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5,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89,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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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4,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2、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

止）。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1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26,000.00 万元、20,000.00 万元、57,000.00 万元和

47,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8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

资金专户日止）。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80,000.00 万元，2022 年 10 月 26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 万元，

2022 年 11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公司已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累计转出 185,0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公

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8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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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89,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185,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首次公开发行和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24,000.00 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12.04 万元，用于补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

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

上述计划实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7,682.53

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6,414.51 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

币 3,533.35 万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0.02 万元

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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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66,908.37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参见本节

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

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的“长沙金霞商场项目”结项、将“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终

止，并将首次公开发行全部募投项目的节余/剩余募集资金约 30,679.27 万元（已扣除预

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

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出并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后，公司将相应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同意终止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84,536.70 万元（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南

宁定秋商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同意中止

（暂停）“佛山乐从商场项目”的建设，并持续就该项目施工方案的调整进行讨论，在

完成可行性论证后履行必要审批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

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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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并将对应募集资金人民币 105,000.00 万元的用途变更

为“家居商场建设项目”（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西宁世博商场项目）、“新一代智慧家

居商场项目”及“偿还带息债务项目”。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

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59）。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调整后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家居商场建设

项目 

1.1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106,900.00 24,513.65 
1.2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56,600.00 7,682.53 
1.3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39,400.00 16,414.51 
1.4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92,100.00 29,480.94 
1.5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80,000.00 66,908.37 
1.6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60,000.00 19,000.00 
1.7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64,000.00 11,000.00 

小计 499,000.00 175,000.00 
2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60,000.00 - 
3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30,000.00 - 
4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50,000.00 - 
5 偿还银行借款 80,000.00 4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15,000.78 
7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40,000.00 40,000.00 
8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50,000.00 35,000.00 

合计 839,000.00 305,000.78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附表 1《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4 年上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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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

金，相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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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 年上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18 年 1 月 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08,663.7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2,106.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4.02%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金

额(变更后)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家居商

场建设

项目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 否 28,047.00 24,513.65 24,513.65 24,513.65  - 24,513.65  - 100.00 2017 年 4 月  2,285.77 不适用 否 

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 否 7,611.00 7,682.53 7,682.53 7,682.53  - 7,682.53  - 100.00 2016 年 10 月  1,799.25 不适用 否 

东莞万江商场项目 否 11,674.00 16,414.51 16,414.51 16,414.51  - 16,414.51  - 100.00 2016 年 9 月  1,021.64 不适用 否 

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 否 41,683.00 29,480.94 29,480.94 29,480.94  - 29,480.94  - 100.00 2017 年 10 月  885.38 不适用 否 

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 否 55,985.00 66,908.37 66,908.37 66,908.37  - 66,673.30 (235.07) 99.65 2019 年 7 月  3,154.17 不适用 否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 是  -  - 19,000.00 19,000.00  - 14,623.80 (4,376.21) 76.97 2024 年 3 月  - 不适用 已结项 

西宁世博商场项目 是  -  - 11,000.00 11,000.00  - 11,001.25 注 1 100.00 2018 年 12 月  785.73 不适用 否 

小计 否 145,000.00 145,000.00 175,000.00 175,000.00  - 170,389.98 (4,611.28) 97.37 — 9,931.94 — — 

统一物流配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否 45,000.00 45,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否 

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展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否 

互联网家装平台项目 否 40,000.00 40,000.00  -  -  -  -  -  - —  -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借款 否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 40,000.0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15,000.78 - 15,000.78 - 100.00 — - 不适用 否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是  -  - 40,000.00 40,000.00 8.83 11,715.24 (28,284.76) 29.29 — - 不适用 已终止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是  -  - 35,000.00 35,000.00 - 35,000.00 -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305,000.78 305,000.78 305,000.78 305,000.78 8.83 272,106.00 (32,896.03) 89.21 — 9,931.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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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表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由于家居装饰及家具行业新零售与线上发展趋势的持续迭代，结合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消费体

验、消费习惯的影响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相关新零售业务在前期运营及试点中的表现亦不理想，公司自

2022 年以来对于自身新零售战略的方向、进度持续进行讨论及研究。基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考量，公司内部放缓了对于

“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管理层对战略进行了重新规划及讨

论，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及迭代情况、公司发展战略讨论、公司资金状况、增强公司宏观经济波动下的抗风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终

止首次公开发行的“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

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757.99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185.69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168）。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8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

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2018 年 8 月 16 日、2018 年 12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批转出人民币 47,242.01 万

元、人民币 2,757.90 万元、人民币 0.09 万元。截至 2019 年 8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足额分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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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

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6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2020 年 3 月 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20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

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1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2022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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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4,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

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2023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189,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4,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

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7）2024 年上半年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日止）。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

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18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金额

为人民币 39,000.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1）“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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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将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12.04 万元，用于

补足结项募投项目“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与“东莞万江商场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相较于拟使用募集资金超出的部分。上述

计划实施后，呼和浩特玉泉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7,682.53 万元，东莞万江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为人民币 16,414.51 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使用结项募投项目“天津北辰商场项目”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533.35 万元及“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的部

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390.02 万元用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以满足该募投项目未来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上述计划实施后，乌鲁木齐会展商场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66,908.37 万元。 

“天津北辰商场项目”与“哈尔滨松北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公司在实施相关项目过程中，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在保

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注重项目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支出，以最少的投入达到了最高的效能，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节

约了项目建设资金。 

（2）“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节余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公司“长沙金霞商场项目”已完成家居商场建设工作并于 2020 年 7 月取得了建设工程用地和规

划竣工验收合格证，原计划于商场开业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及予以结项。由于金霞商圈前期周边开发进展缓慢，且据悉长沙开福

区正在积极推进金霞新城开发建设并编制相关发展战略规划，考虑到商场招商和运营效果，公司拟待周边配套规划落地后再启动长

沙金霞商场的招商工作，并将在招商完成后推动商场开业。由于长沙金霞商场建设工作已完成，以募集资金进行建设投资的需求已

基本得到满足，后续尚需待周边配套规划落地后启动招商工作及推动商场开业。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2,681.91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完毕。

后续该项目如存在进一步的资金使用需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长沙金霞商场项目”节余资金形成原因：在“长沙金霞商场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本着合理、高效、节约的原则，从项目的

实际需求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强了对项目费用的监督和管控，降低了项

目建设的成本和费用，节省了资金支出，使该项目在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后仍存在部分资金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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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4）。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的“长沙金霞商场项目”结项、将“新一代智慧家居商场项目”终止，并

将首次公开发行全部募投项目的节余/剩余募集资金 31,189.34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

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完毕。本次审议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仍将保留募集资金专户，直

至所有待支付项目尾款支付完毕。后续该部分资金再行产生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所形成的节余款项也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出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相应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于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内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前述资

金。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4）。 

注 1：西宁世博商场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大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以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入投入所致。 
注 2：表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2 
 

附表 2：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 年上半年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022 年 10 月 1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68,714.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3,334.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变
更后)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 否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  - (22,000.00) 0.00 — - 不适用 已终止 

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 否 30,000.00 28,394.47 28,394.47 28,394.47 - 699.61 (27,694.86) 2.46 — - 不适用 已终止 

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 否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 158.16 (34,841.84) 0.45 — - 不适用 已终止 

家居商

场建设

项目 

佛山乐从商场项目 否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 20,000.00 (80,000.00) 20.00 — - 不适用 已中止 

南宁定秋商场项目 否 56,000.00 56,000.00 56,000.00 56,000.00  - 36,034.86 (19,965.14) 64.35 2026 年 12 月 - 不适用 已延期 

南昌朝阳新城商场项目 否 16,091.00 16,091.00 16,091.00 16,091.00  - 16,091.00 - 100.00 2022 年 10 月 3,558.29 不适用 否 

小计 否 172,091.00 172,091.00 172,091.00 172,091.00  - 72,125.86 (99,965.14) 41.91 — 3,558.29 — — 

偿还带息债务项目 否 111,038.99 110,350.91 110,350.91 110,350.91  - 110,350.91 - 100.00 — - 不适用 否 

合计 — 370,129.99 367,836.38 367,836.38 367,836.38 - 183,334.54 (184,501.84) 49.84 — 3,558.2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表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由于家居装饰及家具行业新零售与线上发展趋势的持续迭代，结合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

消费体验、消费习惯的影响及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及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相关新零售业务在前期运营及试点中的表现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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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 2022 年以来对于自身新零售战略的方向、进度持续进行讨论及研究。基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考量，公司内部放

缓了对于“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管理层对战略进行了重新规划及讨论。 

此外，就“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而言，公司持续以自有资金投入，包括人员支出以及日常经营支出，并出于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的考虑，以成本更低的租赁方式租入相关设备开展项目建设。由于设备租赁费用与原定募集资金使用规划不同，公司使用自

有流动资金开展了相关项目建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天猫同城站累计共上线 32 城、73 家商场，2023 年全年线上流量规模

破亿。未来，公司仍将持续投入天猫同城站建设，不断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战略。但基于公司现有资金状况、以及出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公司拟在短期内主要持续以非资本性支出进行投入。 

综上，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及迭代情况、公司发展战略讨论、公司资金状况、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宏观经济波动下的抗风险能

力等因素，公司拟终止“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约 84,536.7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2）“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和“南宁定秋商场项目”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并在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论证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

性的议案》。“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和“南宁定秋商场项目”原计划于 2024 年 12 月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由于建设期内受

到公共卫生事件、宏观经济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建设进度有所放缓，且公司预计短期内建设相关商场并招商开业或无法达到

预期盈利效果，因此公司基于整体资金使用效率的考量，放缓了相关项目的建设及资金投入节奏，使得前述项目投入进度有所延

后。综合考虑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公司中短期内商场建设开业安排、公司资金状况等因素后，公司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的建设周

期。具体而言，“南宁定秋商场项目”主体结构已建设完成，目前处于安装、装修工程施工阶段，考虑到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波

动态势、以及变更控制权后经营管理规划的调整，公司拟适当延长该项目的建设周期，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

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由于“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建设相对初期，考虑到近年来家居装饰及家居行业整体波动，以及公司于

2023 年完成控制权及管理层变更，管理层仍在结合公司现有经营情况调整公司战略规划，因此公司拟中止（暂停）“佛山乐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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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项目”的建设，并持续就该项目施工方案的调整进行讨论，以优化项目实施效益。公司将在完成可行性论证后履行必要审批决

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要求，公司管理层目前预计“佛山乐从商场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将于 2030 年底前投入完成。前述项目依据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将基于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同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8,470.58 万元置换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预先

已投入新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1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1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26,000.00 万元、20,000.00 万元、57,000.00 万

元和 47,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2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185,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

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80,000.00 万元，2022 年 10 月

26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4,000.00 万元，2022 年 11 月 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公司已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累计转出 185,00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 18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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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度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 189,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

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185,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上述补

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相关资金尚未归还。 

综上所述，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且尚未归还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20 年非公开发行的闲置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185,000.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同意终止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天猫‘家装同城站’项目”、“3D 设计云平台建设项目”

及“新一代家装平台系统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84,536.7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扣除预计待支付款项，暂未包

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及尚未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最终支付为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

计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完毕。同意将“南宁定秋商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建设完成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同意中止（暂停）“佛山乐从商场项目”的建设，并持续就该项目施工方案的调整进行讨论，在完成可行性论证后履行必要审批

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本次审议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仍将保留募集资金专

户，直至所有待支付项目尾款支付完毕。后续该部分资金再行产生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所形成的节余款项也将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出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相应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根据香港上市规则，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内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 

前述资金。 

上述《关于 A 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延期、中止及终止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4）。 

注：表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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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59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红星

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

“本集团”）于 2024 年 4 月-6 月期间（以下简称“本公告期间”）无新增对外

财务资助。 

2、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本金总

余额为 259,542.80 万元，其中未到期的财务资助本金余额为 77,199.90 万元，

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本金余额为 182,342.90 万元。本集团密切关注财务资助

的可回收性，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并按照财务

资助相关主体实际的经营状况，对财务资助未来的可收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测试，

计提了相关财务资助减值准备。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逾期财务资助本

金已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4,701.72 万元，未到期财务资助本金已累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5,734.76 万元。 

3、本集团已对现存的财务资助情况进行了审慎评估。但若未来宏观经济形

势发生重大变动，或其他相关负面影响传导至零售消费端，或发生其他未预期的

重大事项，并对财务资助对象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资金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本集团仍将可能面临财务资助对象无法按期、足额偿还财务资助款项的风险。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2022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制定<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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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本公告期间，

本集团无新增财务资助事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资助 

第一类：参股

的自营商场项

目公司 

第二类：联营

合营家居商场

项目公司 

第三类：开业

委管商场合作

方 

第四类：其他 

新增额 - - - - 

合计 - 

 

二、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本金总余额为

110,543.97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23%；本集

团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本金总余额为 259,542.80 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23%。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未到期的财务资助本金余额为 77,199.90 万

元（含已展期的财务资助余额 0.83 亿元），本集团财务资助逾期未收回本金余额

为 182,342.90 万元（尾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本集团密切关注财务资助

的可回收性，本集团逾期财务资助本金已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4,701.72 万

元，未到期财务资助本金已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734.76 万元。 

本集团财务资助逾期未收回余额中： 

（1）由于部分合作的自营商场项目因工程建设进度未及预期的逾期款项为

102,018.78 万元，本集团未能如与合作方签署相关协议时的预期，将借予合作方

用于投入工程建设资金产生的对应债权，及时转为对对应土地及家居商场物业的

购置款。本集团将通过对项目进度的把控与跟进、适时要求自营项目合作方根据

协议进行前述转换等方式，持续推进项目建设以达到协议约定的可转让状态并回

收相关资产； 

（2）由于财务资助对象资金周转原因导致本集团未能按期回收财务资助款

项的逾期款项为 80,324.12 万元。本集团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

财务状况，加大对相关款项的催收及回收力度，并通过包括对财务资助对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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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抵押/质押、对代收的相关开业委管商场租金等费用进行抵扣等在内的多

种方式，作为公司实施相关债权回收的增信措施，以保障公司资金安全。 

根据《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对于上

述存在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情形的财务资助对象，在相关款项收回前，本集

团不会向相关对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三、其他说明 

本集团已对现存的财务资助情况进行了审慎评估，并会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

性进行持续的跟进与评估，在判断可回收性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本集团会允许逾

期借款的存在，而不优先考虑通过重新提供借款或者对原有借款进行展期的方式

消除逾期情形，主要原因系在借款逾期的情况下，本集团可通过法律程序随时发

起对借款的追偿，在财务资助对象出现偿还风险的情况下，该等情况相较于未到

期借款，从债权的追偿角度公司将具有更强的主动权。 

在不考虑宏观经济形势等外部不可抗力因素出现难以预计的重大负面变动

并对财务资助对象还款能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本集团认为，除本公告

中已提及的财务资助逾期情况及对应预计难以收回的财务资助款项外，本集团其

他财务资助款项在可回收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风险。 

尽管本集团评估其他财务资助款项预计不存在重大可回收性风险，但若未来

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动，或其他相关负面影响传导至零售消费端，或发生其

他未预期的重大事项，并对财务资助对象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资金状况造成

负面影响，本集团仍将可能面临财务资助对象无法按期、足额偿还财务资助款项

的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未来本集团也将持续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资信水平和生产经营的变动情况，

并针对相关财务资助款项的逾期风险和可回收性风险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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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60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 上午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

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9 月 27 日(星期五) 至 10 月 10 日(星期四)16:00 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hinaredstar.com 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08 月 31

日发布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10月11日 上午 11:00-12:00

举行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 年半年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 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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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独立董事（如有特殊情况，参会

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10 月 11 日 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9 月 27日(星期五) 至 10月 10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

（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hinaredstar.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朵 

联系方式：021-52820220 

传真：021-52820272 

电子邮箱：ir@chinaredstar.com 

六、 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

容。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1 日 


